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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7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黄岛区灵山卫社区购物中心项目房屋及设备租赁合同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近日

与青岛金磊德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磊德信置业”、“甲方”）签订了

《房屋及设备租赁合同》，租赁位于黄岛区灵山卫镇灵海路和八号路十字路口东

南角的购物广场（建筑面积不少于 26000平米，并含相关设施及面积约 8000平

方米的室外广场和停车场），用于商业经营，项目定位多功能社区购物中心，涵

盖大型超市、百货、餐饮、电影院、儿童娱乐等业态。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金磊德信置业给予公司装修免租期六个月，即在双方完

成建筑物交接之日起第七个月开始计租，租期二十年。 

 本租赁项目位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是

西海岸新区核心区、朝阳山 CBD中央商务中心、全国百强示范街道。政府规划十

年内将建成一座现代化国际海港新城，规划人口 30万。项目周边高档住宅小区

林立，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抓住青岛经济发展新区的

契机，通过租赁本项目进一步完善公司在青岛区域的市场布局，扩大公司经营规

模，提升盈利水平，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8月 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关于租赁黄岛区灵山卫社区购物中心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青岛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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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信置业有限公司租赁位于黄岛区灵山卫镇灵海路和八号路十字路口东南角的

购物广场，用于商业经营，项目定位多功能社区购物中心，涵盖大型超市、百货、

餐饮、电影院、儿童娱乐等业态。（详见公司于 2017年 8月 10日披露的《青岛

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1）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租赁标的状况  

租赁标的坐落于青岛市黄岛区灵山卫镇灵海路和八号路十字路口东南角的

购物广场，并含相关设施及面积约 8000平方米的室外广场和停车场。 

2.租赁标的面积 

租赁标的地上一至四层由公司用于商业经营，其建筑总面积不少于 26000

平方米（其中电影院部分不小于 3000平方米，儿童娱乐区域不小于 1000平方米）。 

3.租赁标的用途  

公司开设多功能社区购物中心，涵盖大型超市、百货、餐饮、电影院、儿童

娱乐等业态。  

4.租赁标的现状  

金磊德信置业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拟于 2017年 9月前开始建设该建筑物，

约于 2018 年 12月 31 日前交付给公司。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出租方（甲方）：青岛金磊德信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注册地址： 青岛市黄岛区昆仑山南路 44-5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顺云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三）关联关系说明 

青岛金磊德信置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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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期限及租赁期限 

甲方拟于 2017 年 9月前开始建设该建筑物，约于 2018年 12月 31 日前交付

乙方，由乙方进行设备安装和装修，甲方给予乙方装修免租期六个月。即在甲乙

双方完成建筑物交接之日起第七个月开始计租，租期二十年，以双方认可签字盖

章的正式交接手续为准。交接日以双方认可签字盖章的正式交接书约定为准。 

（二）租金及支付 

在二十年租赁期内上述建筑物及设备年租金共计约壹亿元（面积不足 26000

平方米，租金按实际面积相应递减）。租金交纳方式：按月缴纳。 

（三）违约责任 

双方约定，自合同签订双方确认建筑物设计方案至新建筑物建成后，在双方

正常履行本合同确定的义务时，如甲方毁约，不向乙方出租交付新建筑物，甲方

应向乙方赔付 1000 万元违约金；如乙方无故毁约，不承租甲方建成的新建筑物，

乙方应向甲方赔付 1000 万元违约金。 

（四）合同期满清算 

1、租赁期满，乙方应及时将建筑物保持届时的实际状态交还甲方，属乙方

可自由移动的资产，由乙方自行处理。另外通过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可根据设备

折旧或资产评估，由甲方购买相关设备。逾期不还，给甲方造成损失，由乙方赔

偿。 

2、乙方欲延长租期或续约，乙方应在租赁期满前 6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甲方

提出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拥有优先租赁权，双方另行商定合同。 

 

四、 本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租赁项目位于青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海岸新区，灵山卫是青岛

西海岸新区核心区、朝阳山 CBD中央商务中心、全国百强示范街道。政府规划十

年内将建成一座现代化国际海港新城，规划人口 30万。项目周边高档住宅小区

林立，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并且随着黄岛区这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

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本项目具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公司抓住青岛经济发展新区的契机，通过租赁本项目进一步完善公

司在青岛区域的市场布局，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盈利水平，符合公司的战略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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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标的预计 2018年底交付给公司，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和利润情况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租赁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亦不存在对

交易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双方均具备履约能力，且已对合同价格、合同期限、合同履行及违约

责任做了明确约定，不存在重大的违约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月 11日 

 


